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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言

法律制度与会计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，因为执法环境是影响投资者对会计信息需求的首要因素。
当代世界的法律制度可分为成文法与判例法两大法系。成文法以法国、德国和日本为代表。在成文法
国家，由政府制定和执行会计准则，而由控股股东对公司进行管理。由于控股股东能通过内部途径随
时掌握公司动态，因而减少了市场对公司会计信息披露的需求。同时，由于公司盈利主要用作支付股
东股息，政府税收及员工奖金，为了使盈利分配保持平衡，公司管理层也往往会使用种种管理及会计
手段使公司年报上的盈利数目保持平衡。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主要的判例法国家，判例
法国家大都拥有一个活跃的股票交易市场，公司股权分散在许多个人投资者手中，由他们选举出董事
会来管理公司.所以他们会要求公司及时披露各种重要的会计信息，以便他们作出投资与撤资的决定。
判例法国家的会计准则亦由会计、会计师专业组织根据投资市场对会计信息的需求来修订调节，不同
法律制度下的会计准则决定了各国会计事务的根本不同之处。我国的会计制度在过去二十年中已随着
经济与法律制度的改革发生了巨大的变化。在计划经济体制下，由于一切生产资料属于国家，在法律
与会计制度中都没有“所有者权益”和“利润”的概念。会计报表均依据苏联模式，按基金分类，为
计划管理部门提供统计资料。国营企业既无自主经营权，又无需为盈亏负责，所以缺乏有效管理，导
致生产效益低下。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，企业的所有制发生了变化。机构与个人投资者逐步
参与了对企业的管理，因此对企业。尤其是上市公司，提出了新的更高的会计信息披露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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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法务会计基础教程》主要内容是：法律制度与会计实践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，因为执法环境是影响
投资者对会计信息需求的首要因素。当代世界的法律制度可分为成文法与判例法两大法第。成方法以
法国、德国和日本为代表。在成文法国家，由政府制定和执行会计准则，而由控股东对公司会计信息
披露的需求。
《法务会计基础教程》以法学院学生和在职律师为主要对象，提供一套法律职业者所应具有的会计知
识的教育。在编写过程中，我们尽量注意将会计原理的应用与有关法律条文的解释紧密结合，同时避
免对会计准则的技术细节作不必要的赘述。《法务会计基础教程》按主要的会计课题分为六章，每一
章首先阐明该课题对律师的重要性，然后讨论有关的会计准则，并对可供选择的不同会计处理方法作
出比较。每章后附有习题，习题内容同样强调该课题与律师的关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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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序言第一章 财务报告与权责发生制第一节 资产负债表第二节 复式记账第三节 损益表第四节 权责发生
制第五节 商品销售的核算第六节 现金流量表第七节 合并会计报表第二章 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第一节 
会计准则和审计准则的作用第二节 会计准则第三节 独立审计准则第四节 注册会计师的法律责任第三
章 货币的时间价值第一节 利息额的计算第二节 终值的计算第三节 再会的计算第四节 货币时间价值的
综合应用第四章 财务会计的报表的分析第一节 财务会计报表分析概述第二节 财务会计报表结构分析
第三节 财务会计报表比率分析第五章 收入与成本费用核算第一节 收入的核算第二节 成本和费用的核
算第三节 存货的核算第六章 长期资产与无形资产第一节 支出的分类标准第二节 折旧的核算第三节 折
耗的核算第四节 无形资产的核算第五节 租赁的核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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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当所有者向企业投资资产时，企业所有者权益增加。如陈红向企业投资8000元，事务所的所有者权益
会增加；当所有者从企业取走资产时，所有者权益会减少。所有者权益的称谓因企业形式不同而不同
。所有者可以独资企业、合伙企业、股份公司等不同组织形式来经营。这些不同组织形式对所有者权
益的要求不同，如独资企业，所有者通常拥有并经营该企业，它适合许多小型服务企业。具有简单的
优点。所有人都可设立独资企业，且所有者可以持有全部利益。不足的是所有者必须承担所有损失和
风险。会计称独资企业的剩余利益为独资所有权益。当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为了共同的利益合伙从事
经营，一个合伙企业就诞生了。合伙企业除了有更多的所有者以外，许多方面与独资企业相似，如合
伙企业一般也具有简单特点。合伙者通常签定合伙协议，协议内容主要涉及每个合伙者的最初投资、
责任与义务、收益和损失的分配率以及在管理和合伙企业终结时投票权等。合伙企业的最大缺点是每
个合伙者对合伙企业负有无限责任。尽管合伙者承担无限责任，会计认为合伙企业作为独立企业应与
合伙者个人活动相分离，因此会计称合伙企业的剩余利益为合伙者权益。由于有多个所有者，合伙企
业为每个合伙者设有独立的权益账户。一个或更多的人也可以按照法律规定组成股份公司。公司法将
股份公司剩余所有权益划分成股份，股份所有者通常称作股东。一般地，每股赋予所有者以下权利：
（1）通过投票对某事进行表决以参加公司管理，如选举管理公司经营和事务的董事；（2）按比例分
配所有者权益，这种分配采取股利形式，即董事可以宣布分配股利，并分配给股东；（3）在清算时
按比例分配公司的剩余资产。股东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，即作为债权人股东拥有公司的债权，但对公
司债务不承担义务。会计称股份公司的剩余利益为股东权益。由于股票可以自由转移和成千上万个股
东可以在一个股份公司拥有股本，股份公司不会对每个股东设立独立的权益账户。一个或更多的所有
者也可以组成作为独立法律主体的有限责任公司。有限责任公司成员的所有者，对公司承担有限责任
，因此，有限责任公司的债权人不承担对公司的债务。有限责任公司因其成员几乎可以任何方式形成
他们所需要的经营协议，具有一定的灵活性，同时可以避免双重税而变得非常普遍。会计称剩余所有
权益为成员权益。因有限责任公司具有合伙企业的特征，所以有限责任公司对每个成员都设立有独立
的权益账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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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法务会计基础教程》是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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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彩短评

1、错别字很多，感觉就不行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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